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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市建函〔2019〕90号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政协玉溪市

五届二次会议第T20190267号提案的答复

覃丽芬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建设玉溪市餐厨垃圾综合处理工程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16年3月经市政府同意，我局启动了玉溪市餐厨垃圾综合处理项目前期工作。2016年7月玉溪市人民政府与云南水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水务）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同意云南水务参与实施玉溪市餐厨垃圾处理项目。云南水务原计划将该项目选址在高仓龙树1组，结合当前正在建设的玉溪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实施，直至2017年10月云南水务仍不能落实项目建设用地。同月，市政府召开专题会，会议指出，玉溪市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工程选址为红塔区垃圾填埋场二期用地，将玉溪市餐厨垃圾综合处理项目整合在该地块实施，可以实现办公楼、废水处理系统、除臭等设施共用，对减少用地，降低选址难度，节省项目投资，降低运行成本，减轻财政压力有积极作用。

玉溪市餐厨垃圾综合处理项目于2017年11月底开标招取可研报告和初步设计编制单位，中标单位为中国城建院，目前已取得可研批复，并完成初步设计。项目总投资7476万元，工艺为预处理（接收输送+综合分选+油脂分离）+湿式中温厌氧，每日处理规模75吨，服务范围为红塔区、江川区、峨山县、通海县、澄江县。

二、存在问题

按照《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农业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政府参与的污水 垃圾处理项目全面实施PPP模式的通知》（财建〔2017〕455号）要求，政府参与的新建污水、垃圾处理项目全面实施PPP模式。为贯彻落实文件精神，我局建议玉溪市餐厨垃圾综合处理项目采用PPP模式建设。受我市PPP项目整改影响，市财政局明确该项目不能采用PPP模式建设。该项目原设计与污泥处理处置项目协同建设处理，但因污泥处理处置项目工艺发生重大变化，单独实施餐厨垃圾项目原可研和设计方案需要重新调整，且投资将增大。在无资金来源的情况下，餐厨垃圾综合处理项目推进困难。
三、下一步计划

为加快餐厨垃圾综合处理项目推进，经我局与红塔区城管局多次考察、讨论，计划将餐厨垃圾处理项目纳入红塔区城管局正在实施的中心城区生活垃圾收转运系统项目实施。中心城区生活垃圾收转运系统项目采用PPP模式建设，已确定项目投资人。目前正在结合玉溪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调整实施方案。

下一步将积极推进红塔区坝区7座生活垃圾转运站建设，在转运站内布局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对餐厨垃圾进行初步处理、采用压榨、脱水、油水分离的工艺，污水经处理达到相关排放标准后排入下水道，残渣运往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焚烧。为适应垃圾分类要求，新建7座转运站计划采用竖式压缩转运工艺，垃圾卸料泊位均独立设置，除具有将生活垃圾压缩打包功能外，还具有分类转运功能，同时可转运餐厨垃圾。
最后，感谢您对我市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同时也请您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对我局的工作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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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20日
（联系人及电话：顾亚平 15911770716）

抄送：市政府提案委、市政府办议案提案科。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9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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